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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山市医疗保障局

关于邀请第三方招标代理机构参与 2024 年

乐山市医保基金监管抽查复查工作

项目采购的比选二次公告

乐山市医疗保障局于 2024 年 7 月 22 日发布的《乐山市医疗

保障局关于邀请第三方招标代理机构参与 2024 年乐山市医保基

金监管抽查复查工作项目采购的比选公告》，截止 2024 年 7 月

26 日 9：30，响应家数未达招标条件。现乐山市医疗保障局拟对

招标代理机构进行公开比选，选定 1 家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协助我

局组织采购第三方机构参与 2024 年乐山市医保基金监管定点医

疗机构抽查复查的采购需求和编制采购实施计划，负责采购项目

全过程的招标采购代理活动。现诚邀符合条件的招标代理机构积

极报名参加比选。

一、对招标代理机构的资格要求

1.在乐山市市中区行政范围内具有固定的办公及开标场所；

2.已在财政主管部门登记备案取得政府采购代理资格，且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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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政府采购网公布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列表中；（四川政府采

购网上的证明截图）

3.没有处于被行政主管部门取消或暂停经营资格或招标代

理资格的处罚期内；(提供承诺函原件，格式自拟)

4.参加本次比选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规

违纪的行为和记录，代理机构单位及其现任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

责人无行贿犯罪记录；(提供承诺函原件，格式自拟)

5.截止报名前一日，未被“信用中国”和“中国政府采购网”

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

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名单；(提供承诺函原件，格式自拟)

6.本次比选不接受联合体报名。

二、比选办法

1.由乐山市医疗保障局组成评审工作小组进行专项评审。

2.采用综合评分方法，将分数最高的比选单位作为招标代理

候选人，经公示无异议后，作为本次项目招标代理人。

三、招标代理费用及相关要求

1.招标代理服务费用由中标（成交）供应商承担；

2.参选的代理机构编制比选文件及所发生的任何费用，本单

位不作补偿。

3.招标代理机构在代理期间，如发生违规行为，立即取消其

代理资格。

四、参与报名文件获取

1.凡符合比选资格要求并有意参加比选者，请登录乐山市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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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官网乐山市医疗保障局微信公众号上下载比选文件。有效获取

时间自 7月 26 日至 8月 2 日。

2.各比选单位自行在以上网站下载或查阅相关文件和资料

等，恕不另行通知，如有遗漏，组织单位概不负责。

五、参与比选文件的递交

1.参与比选文件（比选响应文件，下同）递交起止时间：2024

年 8 月 5 日上午 9：00 至 9：30，地点为乐山市医疗保障局（305

办公室），参与比选文件需统一装订、加盖公章。比选将于收到

响应文件后 2个工作日内在乐山市医疗保障局实施。

2.参与比选时，单位指派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须携带

本人身份证原件。

3.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参与比选文件，不予受

理。

4.发布公告的媒介：在乐山市人民政府官网医保专栏、乐山

市医疗保障局微信公众号发布。

5.联系方式

地点：乐山市市中区郑坝街 56号 2 号楼 3楼乐山市医疗保

障局基金监管科

联系人：颜老师 电话：0833—2694179

乐山市医疗保障局

2024 年 7 月 26 日


